
外界團體-補捐助申請流程圖

申請單位提出方式
方式一：郵寄活動計畫申請(活動計畫須包含活動內容、日

期、地點、經費預估明細、申請單位全銜、統編、立案
縣市、聯絡地址、聯絡人姓名、電話、e-mail)

方式二：公文申請(附活動計畫(內容同上))

收到領據及成果報告

後辦理結案

審核
未通過 通過

電話或mail  

通知申請單位

電話或mail通知：
告知資訊公開規定
捐助物資寄送事宜
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回
饋領據及成果報告


